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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区三江街道办事处制


一、项目所涉产业发展现状（或工作开展情况）
三江街道地处綦江城区东南部，东临石角镇，南接篆塘镇、扶欢镇，西连郭扶镇，北靠古南街道，街道幅员面积78平方公里，现下辖6个社区，18个村，118个村民小组，42个居民小组，5.1万人，耕地面积55023亩，林地面积46958亩。从数量上看，尽管街道2024年开展秸秆综合利用，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但多以“就地还田”为主，秸秆利用方式较为单一，利用的质量不高，农村露天焚烧秸秆现象仍时有发生，造成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
1、 项目任务计划
（一）项目任务来由
为提升秸秆综合利用能力与露天焚烧管控，以更高标准持续深入打好“治气”攻坚战，巩固完善秸秆收储运体系，扎实推进秸秆科学还田，实施秸秆高效离田利用，推进秸秆高值化利用，培育秸秆综合利用产业，高质量建设秸秆资源台账，推动全区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和能力提升，加强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按照《关于申报2025年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的通知》(綦农委〔2025〕125号)要求，自愿申报。
（2） 建设地点及规模
在三江街道（11个重点村社区）：第五村、水口村、黄荆村、罗坝村、寨门村、双福村、新联村、三河街社区、重钢社区、圆通寺社区、龙桥村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将产生的秸秆（杂草）进行粉碎150亩及翻耕还田495亩，秸秆（杂草）转运离田至收储点75吨。
（3） 项目内容
三江街道辖区内重点村居产生的秸秆（杂草）进行粉碎150亩及翻耕灭茬还田495亩和转运离田至收储点75吨，建设秸秆资源台账1套及开展秸秆综合利用。
（4） 建设进度
2025年9月26日之前：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做好项目实施准备工作；
2025年9月27日-12月10日：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开展工作；
2025年12月31日日前完成。
（5） 项目推进及管理措施
1. 街道自主实施
（1）街道根据区农业农村委有关文件要求，编制本区域项目实施方案。组织项目申报、评审、实施、验收、申报补助等工作。
（2）项目实施切实做到政策公开透明、操作流程规范、资金支付真实可靠，要设立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监督，一经发现任何单位和个人虚报冒领、挤占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将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3）要科学做好项目绩效评价，探索将评价结果与群众满意程度与补助资金挂钩的操作机制，做好项目后期运行监管工作，形成长效机制。
2. 区农业农村委加强项目指导
（1）区农业农村委负责指导制定綦江区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方案，监测项目实施效果。
（2）区农业农村委作为技术支持单位，负责秸秆露天禁烧和秸秆综合利用方法的宣传和培训，包括宣传资料的准备、秸秆综合利用方法的整理等。
（3）加强对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方案、申报、评审、实施、验收等工作的指导。 
（4）组织项目资金。 
（六）项目绩效目标
1、社会效益
秸秆综合利用的推广应用，一是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综合生产效益提高，农业生产力得到发展； 二是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土壤蓄水保墒能力增强，提高土地投入产出率，增加单位亩产量，增加农民收入。三是秸秆综合利用模式的探索，辐射带动綦江全域积极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2、生态效益
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0%以上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以街道为单元建设秸秆资源台账1套，通过秸秆综合利用的推广应用，可有效防止秸秆野外焚烧，避免焚烧秸秆造成的森林火灾和环境污染，改善空气质量，优化生态环境。
3、经济效益
通过实施秸秆粉碎肥料化，在同等地力水平、耕作管理条件下，可以培肥地力，增加土壤氮磷钾等有机质含量，减少肥料施用同时，促进粮食增产增收。
三、资金投入概算
（一）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该项目总投资18.0908万元，申请市级项目资金补助14.4727万元，自筹3.6181万元。 
（2） 资金具体用途和投资标准
	序号
	建设内容
	参数
（参数、大小、材质等）
	数量
	单位
	单价
（万元）
	总金额（万元）

	1
	购置秸秆（杂草）粉碎机
	功率4.9KW,最大切削直径50mm 
	1
	台
	0.22
	0.22

	2
	秸秆（杂草）粉碎
	龙桥村秸秆（杂草）粉碎150亩
	150
	亩
	0.012
	1.8

	3
	秸秆（杂草）粉碎（灭茬）+翻耕还田
	黄荆村30亩，罗坝村30亩，双福村200亩，寨门村150亩，水口村85亩，共495亩
	495 
	亩
	0.0247
	12.2265

	4
	秸秆（杂草）转运至收储点
	秸秆（杂草）转运至15个收储点 
	75
	吨
	0.05 
	3.75

	5
	宣传费用
	秸秆综合利用宣传资料
	1
	/
	0.0943
	0.0943

	合计
	
	
	18.0908




（3） 申请市级项目资金及资金使用环节

	项目
	建设内容
	参数
（参数、大小、材质等）
	数量
	单位
	单价（万元）
	补助总金额（万元）

	1
	购置秸秆（杂草）粉碎机
	功率4.9KW,最大切削直径50mm 
	1
	台
	0.22
	0.1727

	2
	秸秆（杂草）粉碎
	龙桥村秸秆（杂草）粉碎150亩
	150
	亩
	0.012
	1.5

	3
	秸秆（杂草）粉碎（灭茬）+翻耕还田
	[bookmark: _GoBack]黄荆村30亩，罗坝村30亩，双福村200亩，寨门村150亩，水口村85亩，共495亩
	495 
	亩
	0.0247
	9.8

	4
	秸秆（杂草）转运至收储点
	秸秆（杂草）转运至15个收储点 
	75
	吨
	0.05 
	3

	
	宣传费用
	秸秆综合利用宣传资料
	1
	/
	0.0943
	 

	合计
	
	
	14.4727



4、 组织保障措施
1. 加强组织领导：项目实施镇要成立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街道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和相关资料的收集，确保项目按时推进。
2. 大力宣传引导：采用印发宣传资料、刷写宣传标语、悬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图册、借助广播、电视、QQ等宣传手段，全方位宣传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相关法律法规和秸秆综合利用的方法和重要意义，形成全社会了解、关心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的良好氛围。
3. 严格资金档案管理：严格按照财政项目资金管理要求，设立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补贴项目资金专项、专人管理，严禁截留、挪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同时建立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安排专人负责及时收集项目建设实施的有关资料与材料，为项目顺利实施与检查验收提供可靠详实的档案资料。
五、项目实施单位情况
（一）单位性质、隶属关系、职能（业务）范围
实施单位：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三江街道办事处 
1、单位性质：党政机关。
2、隶属关系：綦江区人民政府派出机构。
（二）有无不良记录（财政部门及审计机关处理处罚决定、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
无
（4） 申报实施该项目现有条件
三江街道办事处有秸秆综合利用专兼职技术人员若干名，人员足，技术力量强，具备实施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条件。
六、相关单位情况及参与事项
无


表一：
项目主要人员与任务分工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项目任务分工
	备注

	何世雄
	男
	42
	三江街道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主任
	主持全面工作
	

	周先全
	男
	45
	三江街道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副主任
	负责现场管理
	

	李志林
	男
	59
	三江街道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农艺师
	负责技术指导
	

	杨廷国
	男
	55
	三江街道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高级农艺师
	负责技术指导和资料收集
	




- 12 -

— 6 —


表二：
项目评审表
	评审类别
	评审
内容
	评审标准
	评审结果
	备注

	业务
评审
	现有条件
	是否符合项目申报的前提条件
	
	

	
	业务目标
	是否能实现预期目标
	
	

	
	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是否符合建设规范，规模是否符合要求
	
	

	财务
评审
	项目单位财务能力
	1、近三年财务状况是否良好；
	
	

	
	
	2、有无不良记录（财政、审计、监察、业务主管机关的处理处罚决定、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
	
	

	
	财政支持环节
	1、是否有明确的支持环节；
	
	

	
	
	2、确定的环节是否符合财政资金管理要求；
	
	

	
	
	3、是否有明确的补助（补贴）标准；
	
	

	
	
	4、补助（补贴）标准确定是否合理。
	
	

	
	资金筹措
	1、项目建设资金测算是否合理； 
	
	

	
	
	2、资金来源是否有保障；
	
	

	
	
	
	
	

	评审结论
	 （写明是否通过评审的评审结论）



评审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评审组组长及成员对评审结果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评审人员签字
	


说明:区农业农村委评审组填写。


表三：
项目评审专家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技术职称
	联系电话
	备注

	
	
	
	
	
	
	评审组 长

	
	
	
	
	
	
	


	
	
	
	
	
	
	


	
	
	
	
	
	
	


	
	
	
	
	
	
	


	
	
	
	
	
	
	


	
	
	
	
	
	
	



说明：区农业农村委评审专家填写。



表四：
项目申报意见表
	项目单位
意　　见
	本单位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特申请立项。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项目所在街镇审核意    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县财政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级复核评审意见
	
评审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